
关于中泰开阳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展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向投资者提供服务，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对通过本公司直销渠道申购中泰开阳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的投资者开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同时，为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本公司的信任与支持，经本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蛋卷基金”）、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瑞”）、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宁基金”）、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湾基金”）、上海联

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基金”）、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同花顺”）协商一致，本基金将参加上述销售机构开展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

率优惠活动。

　　现将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中泰开阳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549)
　　二、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

　　1、自 2019年 12月 6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渠道（包括直销柜台和网上直销
平台）申购本基金，申购费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享受 1折优惠。
　　2、自 2019年 12月 6日起，投资者通过中泰证券、蛋卷基金、肯特瑞、苏宁基金、
云湾基金、联泰基金、同花顺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可享受申购费率折扣，具

体折扣优惠规则及优惠截止日期以各销售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3、原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中泰开阳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三、重要提示

　　1、上述各销售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规则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上述费率优惠
方案若有变动，以各销售机构公告为准。

　　2、各销售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各销售机构所有。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费率优惠活动详情：
　　（1）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网址：www.zts.com.cn
　　客服电话：95538
　　（2）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号院 6号楼 2单元 21层 2225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号院 6号楼 2单元 21层 222507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网址：www.danjuanapp.com
　　客服电话：400-061-8518
　　（3）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院 A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院 A座
　　法定代表人：江卉

　　网址：kenterui.jd.com
　　客服电话：400-098-8511
　　（4）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号
　　法定代表人：王锋

　　网址：www.snjijin.com
　　客服电话：www.snjijin.com
　　（5）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7号 1号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7号 1号楼
　　法定代表人：冯轶明

　　网址：www.zhengtongfunds.com
　　客服电话：400-820-1515
　　（6）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77号 3层 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号 8座 3层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网址：www.66liantai.com
　　客服电话：400-166-6788
　　（7）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1号 903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1号元茂大厦 903室
　　法定代表人：吴强

　　网址：www.5ifund.cn
　　客服电话：952555
　　（8）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75号 24楼 0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号太平金融大厦 1002-1003室
　　法定代表人：章飚

　　网站：www.ztzqzg.com
　　客服电话：400-821-0808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各只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

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请投资者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

金产品。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